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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蓝字关注，不迷路~

央行再次提示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9月24日，央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抬头，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赌博、非
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虚拟货币和相关业务活动本质属性，首次明确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

二是建立健全应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属
地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建立工作协
调机制。

三是加强虚拟币交易炒作风险监测预警。线上监测和线下排查相结合，中国人民银
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持续完善加密资产监测技术手段，实现虚拟货币“挖矿”、
交易、兑换的全链条跟踪和全时信息备份。金融管理部门指导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
付机构加强对涉虚拟货币交易资金的监测工作。

四是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风险防范和处置体系。

蚂蚁集团旗下科技业务板块蚂蚁链随后发布声明，明确了其NFT（非同质化货币）
业务的底线，蚂蚁链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数字藏品炒作。蚂蚁链24日还与阿
里拍卖联手下架了一起涉嫌网络欺诈的数字藏品交易。

蚂蚁链在声明中写道：“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数字藏品炒作，坚决抵制任何形
式的以数字藏品为名，实为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
的数字藏品商品价格恶意炒作，用技术手段确保商品价格反映市场合理需求；坚决
抵制任何形式将数字藏品进行权益类交易、标准化合约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反对
数字藏品金融产品化。”

受央行发布《通知》消息影响，比特币盘中跌破41000美元/枚，日内跌8.74%，随
后跌幅有所收窄。美股方面，区块链板块走低，截至发稿，嘉楠科技跌逾9%，Mar
athon Patent、Bit Digital跌逾7%，第九城市、Riot Blockchain跌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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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有七个方面不同

以下业务可能被取缔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本次央行发布的监管通知与
此前相比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直接挑明usdt属于虚拟货币，不受我国法律保护；

二是为虚拟币做“定价服务”也属违法，未来会被取缔；

三是境外交易所的境内人员，不能逃避法律责任；

四是涉虚拟币交易的合同无效，理由是违反公序良俗，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153条
第2款；

五是加密资产概念，将成为“敏感词汇”，在本轮规制中被重点关注；

六是重点打击罪名，由之前的组织领导传销罪等，逐渐向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类犯罪
更迭，这说明未来打击的虚拟币产业类型和业务会有所变化，DeFi（去中心化金融
）业务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

七是虚拟币信息中介模式，寿终正寝，不再灰色，已归于非法范畴。

肖飒认为，会被取缔甚至归罪的业务类型包括：法币与虚拟币兑换，含外国法币；
虚拟币之间互相兑换；虚拟币交易的信息中介；为虚拟币交易定价的业务，肖飒认
为展示定价有可能也会划入圈内，相关企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风险；ico（首次代币
发行）DeFi虚拟币交易的宣传媒体；第三方支付公司为虚拟币相关业务提供支付结
算；区块链技术公司为虚拟币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含所谓中立技术行为；名为海外
交易所，实际上向境内客户服务。

肖飒认为，本轮规制的逻辑起点是虚拟币的强金融属性，新规出台背景是虚拟币交
易回潮，扰乱金融秩序。从《通知》内容来看，前置法包括《银行法》《证券法》
《网安法》《电信条例》《防范非法集资条例》38号文、37号文。结合刚刚发生的
亚运会火炬NFT被炒作到百万+的事件，要想保住硕果仅存的NFT就务必要注意将
金融属性降低到法律可以容许的范围。

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2 / 5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违法活动

《通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
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
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
用。

“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盛行，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洗钱、非法集资
、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
法定货币地位，禁止金融机构开展和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清理取缔境内虚拟货
币交易和代币发行融资平台，持续开展风险提示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为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始终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

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

与此前的监管通知相比，本通知的重要内容在于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明确为“
非法金融活动”，且境外虚拟币交易所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被划为非法金融活
动。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
法追究有关责任。

《通知》明确指出，虚拟货币兑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
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全部
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
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
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
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
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仍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
自然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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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
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
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公检法等十部门协同联动

本次发布的《通知》一个突出特点是多部门和地方的协同联动。此前的相关通知主
要是金融监管部门发布，本次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均有参与。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建立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中央层面，
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十部门建立协调机制，整体统筹和推动工作
落实；地方层面，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依法取缔打击本辖区虚
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

一方面是部门协同联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
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协同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区按统一部署
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是强化属地落实。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相关风险负总责，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
以及网信、电信主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参加，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统筹调
动资源，积极预防、妥善处理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有关问题，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
会和谐稳定。

加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监测预警

全方位监测预警。各省级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地方监测预警机制作用，线上监测和线
下排查相结合，提高识别发现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精度和效率。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持续完善加密资产监测技术手段，实现虚拟货币“挖矿”、交
易、兑换的全链条跟踪和全时信息备份。金融管理部门指导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
机构加强对涉虚拟货币交易资金的监测工作。

建立信息共享和快速反应机制。在各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网信部门、公安机关等加强线上监控、线下摸排、
资金监测的有效衔接，建立虚拟货币交易炒作信息共享和交叉验证机制，以及预警
信息传递、核查、处置快速反应机制。

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风险防范和处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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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金融机构和非
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和清算结算等
服务，不得将虚拟货币纳入抵质押品范围，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
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加强对虚拟货币相关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和接入管理。互联网企业不得为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商业展示、营销宣传、付费导流等服务，发现违法
违规问题线索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为相关调查、侦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协
助。网信和电信主管部门根据金融管理部门移送的问题线索及时依法关闭开展虚拟
货币相关业务活动的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小程序等互联网应用。

加强对虚拟货币相关的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含有“虚拟货币”“虚拟资产
”“加密货币”“加密资产”等字样或内容。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管理部门依法
加强对涉虚拟货币相关广告的监管，及时查处相关违法广告。

严厉打击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发现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问题线索后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会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等相关部门依法及时调查认
定、妥善处置，并严肃追究有关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的法律责任，涉及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严厉打击涉虚拟货币犯罪活动。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洗钱
犯罪专项行动”“打击跨境赌博专项行动”“断卡行动”，依法严厉打击虚拟货币
相关业务活动中的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洗钱、赌
博等犯罪活动和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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